
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新生入学助学金申请表

姓 名 学 院 专 业 学 号

申

请

理

由

申请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民

主

评

议

一

档

A.父母均亡故，无生活来源的孤儿 □

B.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 □

学
生
测
评
辅
导
员
评
语

辅导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二

档

A.父母双方残疾，丧失劳动能力 □

B.持有精准扶贫卡 □

三

档

A.父母一方残疾 

B.单亲家庭且经济困难 

C.持《城乡低保证》或《特困职工救助证》 

D.有两个及以上子女接受非义务教育 

E.父母双下岗 

F.学生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患有慢性疾病 

G.经济困难的重病户家庭 

H.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严重自然灾害 

认

定

决

定

学

院

意

见

经评议小组推荐、本学院认真审核后，

□ 同意评议小组意见。

□ 不同意评议小组意见。

年 月 日

（加盖学院公章）

学校

学生

资助

管理

机构

意见

经学生所在学院提交申请，本机构认真核

实，

 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。

□ 不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。

年 月 日

（加盖部门公章）


